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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本
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臺中市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5年2月 3日

發文字號 :府授地籍二字第1150仍 702少號

附件 :

主旨 :公告本府代為標售l15年度第

地 。

依據 :地籍清理條例 (以下簡稱本條例 )第 13條第1項 、地籍清理

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 (以下簡稱標售辦法)第碎
、 條及第6條 。
公告事項 :

一 、本批代為標售土地 (計 17筆 )之標示 、面積 、土地使用情
形 、他項權利設定 、訂定耕地三七五租約 、使用分區或編定

使用地情形 、標售底 (總 )價及保證金金額詳后清冊 。
二 、公告起迄日期 :自 民國l15年 2月 l1日 起至l15年 5月 l1日 止共

3個月。
三 、受理投標期間 :自 民國l15年碎月27日 起至l15年5月 12日 上午

少時止 ,以掛號方式寄達至臺中民權路郵局第83號信箱 ,逾

受理投標期間寄達者 ,不予受理 ,原件退還 j

四、開標時間及地點 :於民國l15年 5月 12日 (星期二)上午少時
30分 ,假本市中山地政大樓碎樓視聽會議室 (臺 中市西區三

民路
一
段158號碎樓 )開標 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 ,

經相關單位宣布停止上班 ,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一個上午少

、時30分同地點開標 ,且不另行公告 。

五 、得參加投標之對象 :

訂

線
—

限
田

Ⅳ
出
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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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巾取得土地及建物之公 、私法人及

自然人 、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
,均得參加投標 。

(二)外國人參加投標 ,應受土地法第17條至第20條之限制 ;大

一陸地區人民、法人 、團體或其他機構 ,或其於第三地區投

資之公司參加投標 ,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

例第69條及相關法規之 r艮制 ,且於 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

資業別項目」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之不動產為

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。

(三)標售土地為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項第ll款所規定之耕地
,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34條規定之農民團

體 、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。

六、有意投標者 ,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(以下簡稱利益

衝突迴避法)第 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,依利

益衝突迴避法第1冷條第2項規定 ,應於投標時 ,主動在投標

單內表明其身分關係 ,違反者 ,依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第

3項規定處罰 。

七、有意投標者 ,請至本府地政局網站 (網址 :https:〡︴Ⅷ ．land.

taichung.g0v.tw)下載投標單 、投標信封及投標須知 ,或於標

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1日 辦公時間 ,向本府地政局地籍科

(地址 :臺 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7樓 )或本市各地政事

務所領取 ,或繕附收件人信封書明詳細地址一日一貼足回郵郵票

函索 (請 自行考量郵寄作業時間 ,如 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

者 ,概不負責);並請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 ,郵遞投標 。
八 、有關標售土地之最新一地使用管制情形及地籍資料 ,請投標

人或主張優先購買權人自行向都市計畫、建築管理 、地政等

相關機關查詢 ,並請自行前往現場查甚力,得否建築使用 ,應

請自行依建築法規評估 。

九 、已達標售底價且標價最高者為得標人 ;價額相同時 ,以抽籤

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 ;惟決標後 l0日 內 ,若有依規定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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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中市政府代為採售 115年度年 1批地籍清理土地滂冊

公告標售文號 :府授地籍二字第 l150037029號 單位 :平方公尺 ;元

備  註

1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.地上有建築物 ,無法通視(實際位置以複大結果為
準),部份作道路 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3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安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4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 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路、
水道 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且

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不

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」。

1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地上有建築物 ,無法通視(安際位置以複大結果為
準),概 由得標人自王里。
3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安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
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地上有建築物 、部分作道路等 ,無法通視(安際位
置以複大結果為準)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3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團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安際才吏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。
4.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路、
水璋 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且

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不

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」。

1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.地上有建物等 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3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團籬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
保證金
(元 )

579,llllll

5119,llllll

769,llllll

21l1,llllll

標售總底價
(元 )

5,781,965

5,l181,171

7,681l,598

2,lllll,3118

標售底價
(元 )

5,781,965

5,l181,171

7,681l,598

254,553

21l1,886

289,663

447,661l

315,996

1l15,332

254,553

131,665

他項權利情形

權利種類

無

血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血

他項權利人

姓名或名稱

無

血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益

原登記名義人

林阿元

吳 火

徐阿左

林 更全

林清油

林接

林錦

林清漢

林 網

林 福

林 t協

權利範圍

l/2

1/2

l/1

29/721l

23/720

33/721l

51/721l

36/721l

12/721l

29/721l

15/721l

土 地 標 示

使用分區/

使用地類別

第二種住宅區

第二種住宅區

特定農業區/農

牧用地

乙種工業區

面積

(平 方公尺)

158.41

155.14

1828.19

75.65

地號

523

542

918

614

段 /小段

福德段

福德段

茅埔西段

頭前厝北

段

區

豐原區

豐原區

東勢區

鳥日區

標 號

1151l1一 ll

1151l1「 12

l151l1-13

1151l1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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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中市政府代為採售l15年度第 1批地籍清理土地并冊
公告標售文號 :府授地籍二字第 1150037029號

單位 :平方公尺 ;元

備  註

1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
1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地上為舊河道範圍 ,無法通視 ,概由得標人自理。
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安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。
依 本投標須 知 第 21l 點 ．「標 售土 地現況有供道路
水道 溝渠等使 用者 得標 人 應 維持其使 用
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不

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┘。

l無耕地 375租約≠記 。
2.地上有建物等 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3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。

保證金
(元 )

527,llllll

24,llllll

97,llllll

標售總底價
(元 )

5,261l,149

234,698

963,271l

標售底價
(元 )

861,833

861,833

683,522

445,775

1,l169,861

356,621l

981l,7115

1ㄥ 2,l154

92,644

583,l132

381l,238

他項權利情形

權利種類

無

無

無

無

血
︙
盅
︙

無

無

無

盅

無

他項權利人

姓名或名稱

無

無

無

無

血
小

無

無

血

益

無

益

原登記名義人

林 福

林 昆全

林清油

林 協

林清漢

林 網

林接

林清油

林協

林清油

林 協

權利範圍

29/721l

29/721l

23/721l

15/721l

36/721l

12/721l

33/721l

23/721l

15/721l

23/721l

15/721l

土 地 標 示

使用分區/

使用地類別

乙種工業區

乙種工業區

乙種工業區

面積

(平方公尺 )

319.64

66.43

242.41

地 號

697

797

819

段 /小段

頭前厝北

段

頭前厝北

段

頭前厝北

段

區

鳥日區

鳥日區

烏日區

標 號

l151l1一 15

l151l1一 16

1151l】 -17

一

｝!∴ㄅ

一
一

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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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中市政府代為採售 l15年度第 1批地籍滂理土地并冊
公告標售文號 :府授地籍二字第Ⅱ500370幻 號

單位 :平方公尺 ;元

備  註

1 第 2次標售 。
2.無耕地 375組約註記 。
3．

雯謈臺零搿虞雀督
謮蒮愛老葷絮萃丹族番擇籥

空
采年鑼鱗臲燄窾驒擁籃跘

貌為

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地上有建築物(無法通視 ,牽際位置以複丈結果
為準)、 樹木 、雜草等 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
秉年筆讓巹鵀蘉易奄簇羅奀暑舉蔀鑒巹堻
貌為

1 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一律接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團籬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
路、水道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
且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

不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」。

1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.地上舖有水泥及宗祠 、樹木 、水泥圍牆等 ,地勢
較高 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3.一律按再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團籬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
1 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 地上為雜木林 、雜草 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3.一律按現狀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貢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查勘 。

1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2.未臨路 ,地上有建築物等 ,無法通視(貢際位置
以複大結果為準),概 由得標人自理 。
3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實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4.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
路、水道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

且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

不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┘。

保證金
(元 )

569,llllll

2,464,llllll

4,llllll

1,ll11,llllll

111,000

l,l181l,llllll

標售總底價
(元 )

5,684,678

24,635,l155

39,882

1ll,ll13;241

1,1l19,513

1ll,797,171

標售底價
(元 )

5,684,678

24,635,l155

39,882

3,367,747

3,367,747

3,367,747

22上 ,9113

887,610

l ll,797,171

他頂權利情形

權利種類

無

無

無

血

無

血

盅

無

益

他項權利人

姓名或名稱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無

原登記名義人

何天倉

陳福器

陳福器

蔡謀修

蔡傍

蔡蒼娥

林德水

林福來

簡火

權利範圍

1/l

1/12

1/12

1/3

1/3

l/3

1/32

4/32

l/l

土 地 標 示

使用分區/

使用地類別

第四種住宅區

第二種住宅區

第二種住宅區

一般農業區/暫

未編定

農業區

第一之二種住

宅區

面積

(平 方公尺)

155 83

1773 118

4 48

721.66

295.87

l19.57

地 號

1076

2114

211

829

573 1

285

段 /小段

竹師段

正義段

正義段

吳厝南段

大新段

潭秀段

區

龍井區

沙鹿區

沙鹿區

清水區

潭子區

潭子區

標 號

1151l1一 l15

l151ll一 l16

1151l1一 l17

1151l1一 l18

l151ll一 l19

1151ll-1ll

第 2頁 ,共 4頁



士中市政府代為樣售 l15年度第 1批地籍舟理土地汙冊

公告標售文號 :府授地籍二字第Ⅱ50037029號 單位 :平方公尺 ;元

備  註

1第 2玫標售。
2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3.部 分似做道路及停車位等使用(安際位置以複丈

結果為準)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 (
4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
界 ,安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5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路、
水道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且在

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不得

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」。

1 第 2次標售。
2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3 似位處道路及地上似有圍牆等(實際位置以複大
結果為準),概由得標人自理 。
4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圄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實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 。

5 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
路、水道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

且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

不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少

1.第 2玫標售。
2.無耕地 375租約註記 。
3 似做道路等使用(安際位置以複文結果為準),概
由得標人自理 。
4.一律按現況標售 ,不 以現場圍籬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寅 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5.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

登漆 最

一

殿 議 黫 段 醬囊舍費鋒裝妻斠 ｜

不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」。

1.第 2次標售。
2.無耕地田5租約註記 。
3.似做道路等使用(安際位置以複大結果為準),概
由得標人自理 。
ㄥ 一律按現況標售 ;不 以現場團籬 、地形 、地貌為
界 ,安際使用情形由投標人自行前往勘查。
5.依本投標須知第 20點 :「標售土地現況有供道
路、水道、溝渠等使用者 ,得標人應維持其使用 ,

且在尚未依規定廢道 、改道或仍具排水功能前 ,

不得妨礙他人對於該公共地役權之行使 。j。

保證金
(元 )

l,293,llllll

54,llllll

614

13

標售總底價
(元 )

12,924,722

533,l152

6,149

137

標售底價
(元 )

12,924,722

533,l152

6,149

137

他項權利情形

權利種類

無

無

無

無

他項權利人

姓名或名稱

無

血

益

益

原登記名義人

劉達德

陳聰明

陳論

陳論

權利範圍

1/l

2/8

21l/2161l

21l/2161l

土 地 標 示

使用分區/

使用地類別

第二種住宅區

第三種住宅區

農業區

農業區

面積

(平方公尺)

2114.llll

78 39

118.58

2.64

地 號

867

526-2

416

447

段 /小段

豐原段

成功嶺段

菁埔南段

菁埔南段

區

豐原區

烏日區

清水區

清水區

標 號

l151ll一 ll1

1151ll一 l12

l150l一 l13

l151ll一 l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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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購買權者 ,自 得由其主張之 。

十、得標人 (或次得標人)得標後應繳納之價款 ,應 自接到本府

繳款通知日起30日 內至指定經收銀行一次繳清 。

十一、本公告依本條例第13條規定代替對優先購買權木之通知
,

決標後之決標金額將揭示於本府地政局公告 (布 )欄及網

站l0日 ,符合規定之優先購買人未於決標後 l0日 內以書面

向本府提出承買意思表示及繳納相當於保證金之價款者 ,

‘ 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。

十二 、相關權利人對標售之土地有需依本標售辦法第22條規定中

請暫緩標售者 ,應檢具理由及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

,並於民國115年 5月 l1日 前送達 ,逾期不予受理 。

十三 、標售之土地及建物一律按現狀辦理標售 ,其地上 、地下之

實際情形及一切應辦手續 ,概由得標人自理 ,本府不負任

何瑕疵擔保責任 。

十四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。

十五 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 ,以本府地政局公告 (布 )欄公

告者為準 。

十六、本標售案相關資料請至本府地政局網站 (網址 :https\㎞

前.land.taichung.gov.tw)頂下 「地籍清理專區/代為標售資料

」查詢 。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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